
PP
L1

24
8S

C
 M

ob
ile

 P
ay

m
en

t 
T&

C
 (0

7/
20

16
) (

LT
) P

D
F

第 1 頁

流動支付服務

信用卡會員合約附錄

在「閣下」就任何「流動支付服務」登記、啟動或使用「信用卡」或（若為「商務卡」）允許任何「被授權持卡人」就任何「流動支付服務」

登記、啟動或使用「信用卡」之前，請閱讀及理解「本附錄」內的章則及條款。就任何「流動支付服務」登記、啟動及使用「閣下的信用

卡」均受該等章則及條款規範。就任何「流動支付服務」登記「閣下的信用卡」即表示「閣下」或（若為「商務卡」）「閣下」及「閣下的

被授權持卡人」接受並同意受該等章則及條款約束。若「閣下」或「閣下的被授權持卡人」不接受該等章則及條款，「閣下」不應及不應

允許任何「被授權持卡人」登記任何「流動支付服務」。

1. 定義及釋義

1.1 在「本附錄」內，以下文字將有以下含義：

「被授權持卡人」就「商務卡」而言，指由「閣下」授權獲發該「商務卡」的各位個人；

「本行」指 生銀行有限公司及其繼承人及受讓人；

「信用卡」指由「本行」發出及不時指定為適合任何「流動支付服務」的信用卡（不論「私人卡」或「商務卡」），及如文義需要

或允許，包括「信用卡」及儲存於「流動裝置」內的「信用卡」號碼及其他詳情；

「信用卡合約」指「閣下」與「本行」之間不時適用於各張「信用卡」的合約（不論是合約、章則及條款或任何其他形式）；

「信用卡組織」就「信用卡」而言，指該「信用卡」的信用卡計劃營運機構及其繼承人或受讓人；

「信用卡交易」指使用「信用卡」進行的各宗交易並包括任何「流動支付交易」；

「商務卡」指由「本行」發出的商務信用卡；

「信用卡戶口」指「閣下」在「本行」維持的各個用以記錄及支取「信用卡交易」及相關利息、費用、收費、成本及開支的信用

卡戶口；

「香港」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；

「包括」指包括但不限於；

「流動裝置」指具有數碼或電子錢包或其他功能及由「流動支付服務供應商」不時指定為適合獲其提供「流動支付服務」的類別

或型號的智能手機、手錶或任何其他裝置；

「流動裝置供應商」指「流動裝置」的供應商；

「流動支付服務」指由「流動支付服務供應商」不時提供的服務，讓儲存於「流動裝置」內的「信用卡」可作出非接觸式支付；

「流動支付服務供應商」指由「本行」不時指定的「流動支付服務」的供應商；

「流動支付交易」指使用儲存於「流動裝置」內的「信用卡」進行的各宗交易；

「支付貨幣」指可進行「流動支付交易」的各種貨幣；

「人士」包括個人、商戶、公司、法團及非法團性質的組織；

「私人卡」指由「本行」發出的個人信用卡（不論主卡或附屬卡）；

「保安詳情」指由「閣下」或（若為「商務卡」）由有關「被授權持卡人」指定，作為使用有關「信用卡」或「流動裝置」及付款

的保安資料，包括所有個人識別號碼、密碼、代碼、指紋或其他生物辨識或識別檔案；及

「閣下」指獲「本行」發出「私人卡」的各位個人或獲「本行」向其「被授權持卡人」發出「商務卡」的法團、公司、全東商行、

合夥商行或其他實體或組織，  而「閣下的」將按此詮釋；而若「閣下的信用卡」為「商務卡」，則指由「本行」向任何「閣下的

被授權持卡人」發出的「商務卡」。

1.2 在「本附錄」內，單數詞含義包括複數詞，反之亦然；而單一性別的詞語亦包含每項性別。除非另有說明，否則「本附錄」所指

的條文均指「本附錄」內的條文。

2. 「本附錄」補充「信用卡合約」

2.1 「本附錄」的條款特別就「流動支付服務供應商」提供的「流動支付服務」登記、啟動及使用「閣下的信用卡」列明「閣下」的

或（若為「商務卡」）「閣下」及「閣下的被授權持卡人」的權利及責任。  若為「商務卡」，閣下須促使各「被授權持卡人」遵守

及履行其在該等章則及條款下的責任。

2.2 「本附錄」補充各「信用卡合約」並一併規範就「流動支付服務」使用「閣下的信用卡」。為此目的：

(a) 適用「信用卡合約」中所指的「信用卡」、「信用卡交易」、「信用卡戶口」及「私人密碼」或具有或意欲具有相等含義的

詞語將分別被視為包括「本附錄」中所指的「信用卡」、「信用卡交易」（包括「流動支付交易」）、「信用卡戶口」及「保

安詳情」；

(b) 適用「信用卡合約」中「服務」的定義將被視為包括「本行」允許就任何「流動支付服務」登記、啟動及使用「閣下的信用

卡」，而「本附錄」中擬進行的活動及交易均在適用「信用卡合約」範圍之內並受其規範；及

(c) 「本附錄」中的條款與適用「信用卡合約」中的條款文義如有任何不一致，則（就不一致的部份）概以「本附錄」的條款?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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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

3. 「流動支付服務」 的提供及可用性

3.1 「流動支付服務」及「流動裝置」分別由「流動支付服務供應商」及「流動裝置供應商」而非由「本行」提供。「本行」不是操

作或控制「流動支付服務供應商」或「流動裝置供應商」或彼等提供的「流動支付服務」或「流動裝置」。

3.2 儘管「本附錄」有任何其他條款規定，「本行」沒有責任允許或繼續允許就任何「流動支付服務」登記、啟動或使用「信用卡」。

就任何「流動支付服務」登記、啟動及使用「信用卡」可能隨時被暫停或終止，不論有否通知或原因。此外，「本行」有權不時

指定或更改有關就「流動支付服務」使用「信用卡」的安排，包括以下各事項：

(a) 可登記、啟動或使用作「流動支付交易」的「信用卡」類別或性質；

(b) 可用各「支付貨幣」進行的「流動支付交易」的任何最低或最高金額（不論按交易、期間或其他標準指定）；

(c) 每張「信用卡」可登記、啟動及使用的「流動裝置」數目的任何上限；

(d) 就提供或使用「信用卡」進行「流動支付交易」的任何限制、條件或規定；

(e) 可登記、啟動及使用「信用卡」進行「流動支付服務」的司法管轄區；

(f) 各司法管轄區內可進行「流動支付交易」的商戶、銷售終端機或其他途徑；及

(g) 就登記、啟動或使用「信用卡」進行「流動支付交易」而須向「本行」支付的任何費用。

4. 就「流動支付服務」登記、啟動及使用「閣下的信用卡」

4.1 就「流動支付服務」登記、啟動及使用各「信用卡」均受「本附錄」規範。就任何「流動支付服務」登記「信用卡」即表示「閣

下」或（若為「商務卡」）「閣下」及「閣下的被授權持卡人」接受並同意受「本附錄」的條款約束。

4.2 使用由「流動支付服務供應商」提供的任何「流動支付服務」，「閣下」或（若為「商務卡」）「閣下的被授權持卡人」須持有有

效「信用卡」並管有「流動裝置」。

4.3 「閣下」或（若為「商務卡」）「閣下」及「閣下的被授權持卡人」須負責：

(a) 確保「流動裝置」符合有關「流動支付服務供應商」指定可使用「流動支付服務」；

(b) 依照有關「流動支付服務供應商」發出的指示及指引，就「流動支付服務」登記「閣下的信用卡」；及

(c) 跟有關「流動裝置供應商」及「流動支付服務供應商」就分別由彼等提供的「流動裝置」及「流動支付服務」訂立合約或安

排，並履行該等合約或安排下的責任。就使用「流動裝置」或「流動支付服務」引起的任何爭議或事宜應直接跟有關「流動

裝置供應商」或「流動支付服務供應商」解決。「本行」對「流動裝置供應商」或「流動支付服務供應商」提供的任何「流

動裝置」或任何「流動支付服務」概不負責。

4.4 若「閣下」或（若為「商務卡」）「閣下的被授權持卡人」將任何其他裝置與儲存「閣下的信用卡」詳情及「保安詳情」的「流動

裝置」配對或連接，該其他裝置即被視為「閣下的」或「閣下的被授權持卡人」的「流動裝置」。「本附錄」的條款適用於該其

他裝置，而「閣下」或（若為「商務卡」）「閣下」及「閣下的被授權持卡人」須就透過該其他裝置進行的任何「流動支付交易」

負責。

4.5 「閣下的信用卡」可以各「流動支付服務供應商」不時指定的方式及依照指定的程序進行「流動支付交易」，包括以下各項：

(a) 於商舖將「流動裝置」放置於讀卡器或終端機數厘米範圍內並輸入所需「保安詳情」。在向讀卡器或終端機出示「流動裝置」

前，「閣下」或（若為「商務卡」）「閣下的被授權持卡人」亦可能被要求啟動「流動裝置」或輸入所需「保安詳情」；

(b) 選擇 "in App" 購買，以該方法付款並輸入所需「保安詳情」以「流動裝置」與商戶進行 "in App" 購買交易；及

(c) 以「流動裝置」透過任何網上途徑並按各「流動支付服務供應商」不時指定的方式進行購買交易。

4.6 若「流動裝置」內儲存多於一張「信用卡」，「閣下」或（若為「商務卡」）「閣下的被授權持卡人」可能被有關「流動支付服務

供應商」要求選擇一張「信用卡」作為預設卡。除非「閣下」或「閣下的被授權持卡人」主動選擇另一張「信用卡」進行「流動

支付交易」，該「流動裝置」會以預設卡進行所有「流動支付交易」。

4.7 配予「閣下的信用卡」及其「信用卡戶口」的任何信貸限額將適用於「信用卡交易」，包括「流動支付交易」。換言之，「流動

支付交易」不獲配予任何額外或另外的信貸限額。

4.8 「閣下」或（若為「商務卡」）「閣下」及「閣下的被授權持卡人」須承擔任何「流動裝置供應商」或「流動支付服務供應商」就

其提供的「流動裝置」或「流動支付服務」可能徵收的所有費用、收費、成本及開支。

4.9 為免生疑問：

(a) 當儲存於「流動裝置」的「閣下的信用卡」到期或因任何原因被終止時，使用該「信用卡」作任何「流動支付服務」亦同時

被取消；及

(b) 實物「信用卡」到期或因任何原因被終止，亦等於不能使用儲存於「流動裝置」的「信用卡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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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頁

5. 「閣下」採取保安措施的責任

5.1 「閣下」或（若為「商務卡」）「閣下」及「閣下的被授權持卡人」須負責採取合理步驟保管各「流動裝置」安全及所有儲存於「流

動裝置」的「信用卡」詳情及所有「保安詳情」機密以防止欺詐。在不影響及在增補適用「信用卡合約」就任何「信用卡」或「私

人密碼」的保安條款的前提下，「閣下」亦須及須促使「閣下的被授權持卡人」在合理可行的情況下採取以下預防措施，否則「閣

下」須接受因「流動裝置」被未經授權人士使用或被用作未經授權用途的風險及後果：

(a) 依照有關「流動支付服務供應商」的指示及指定方式，就任何「流動支付服務」登記、啟動或使用「閣下的信用卡」；

(b) 為進行「流動支付交易」指定「保安詳情」，並且不應作出以下（或其中任何一項）事項：

(i) 選擇容易讓人取得的個人資料或容易被任何其他「人士」猜測的資料作為個人識別號碼、密碼、代碼或其他詳情；

(ii) 向任何其他「人士」（包括「本行」職員）披露任何「保安詳情」或准許任何其他「人士」（包括「本行」職員）使用任

何「保安詳情」；及

(iii) 允許任何其他「人士」就「流動裝置」指定其保安資料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使用「流動裝置」進行「流動支付交易」；

(c) 就任何「流動支付服務」登記「信用卡」之前，若「閣下」或「閣下的被授權持卡人」已就「流動裝置」指定任何「保安詳

情」，「閣下」或「閣下的被授權持卡人」應檢視及在有需要時重新指定「保安詳情」以確保「保安詳情」(i)並非容易讓人

取得的個人資料亦並非容易被任何其他「人士」猜測，及(ii)並未曾向任何其他「人士」披露；

(d) 提防意外或未經授權披露任何「保安詳情」，並定期或在有需要時更改「保安詳情」；

(e) 把「信用卡」及「流動裝置」保管及確保在個人控制範圍內；及如「信用卡」或「流動裝置」遺失或被竊，或有任何懷疑未

經授權交易或懷疑「信用卡」被用作任何未經授權用途，在合理可行的範圍內盡快向 生卡務中心作出書面通知或致電指定

服務熱 通知「本行」；

(f) 除非「流動裝置」當時在個人管有或控制範圍之內，否則不應進行「流動裝置」的支付程序；

(g) 不在任何授權軟件、程式或應用程式已被修改、重寫、破解或失效的任何「流動裝置」（例如但不限於已開放根目錄權限

（rooted）的「流動裝置」或軟件保護被破解的「越獄」（jailbroken）「流動裝置」）或已安裝任何盜版、破解版、假冒或未經

授權的軟件、程式或應用程式的任何「流動裝置」登記或啟動「信用卡」；

(h) 在收到各「信用卡」結單後在合理可行的範圍內盡快核對，並通知「本行」有關任何懷疑未經授權交易或「信用卡」被用作

任何未經授權用途；

(i) 在「閣下」或「閣下的被授權持卡人」未有根據通常結單郵寄周期收到「信用卡」結單時通知「本行」；

(j) 在以下（或其中任何一項）情況下，依照有關「流動支付服務供應商」發出的指示及指引刪除儲存於「流動裝置」內的「信

用卡」及所有「信用卡」詳情：

(i) 在棄置儲存有「信用卡」及其詳情的「流動裝置」或將該「流動裝置」暫時移交予至任何其他「人士」（例如進行維修）

之前；及

(ii) 若「信用卡」因任何原因被「閣下」、「閣下的被授權持卡人」或「本行」終止；及

(k) 參閱「本行」不時提供的保安建議，並在使用「信用卡」進行「流動支付交易」時適時遵守由「本行」不時透過網上或其他

方式指定有關的保安步驟。

6. 「閣下」就未經授權交易的責任

除適用「信用卡合約」中另有列明，「閣下」須負責所有「信用卡交易」包括所有「流動支付交易」。在不影響適用「信用卡合約」就

「閣下」責任的條款的前提下，「閣下」或「閣下的被授權持卡人」如未有或不合理地延遲採取第 5 項條文列明的預防措施可構成「閣

下的」嚴重疏忽，令「閣下」須對未經授權交易無限制負責。

7. 「本行」 的責任

7.1 就任何「流動支付服務」登記、啟動及使用「閣下的信用卡」而言，「本行」僅負責向有關「流動支付服務供應商」或「信用卡

組織」提供資料以允許該等登記、啟動及使用。「閣下」或（若為「商務卡」）「閣下」及「閣下的被授權持卡人」確認「本行」

可向有關「流動支付服務供應商」或「信用卡組織」提供該等資料（若為「商務卡」，則包括「閣下的被授權持卡人」的個人資

料）。有關「流動裝置供應商」或「流動支付服務供應商」使用及處理「閣下的」或「閣下的被授權持卡人」的資料則受「閣下」

或「閣下的被授權持卡人」跟有關「流動裝置供應商」或「流動支付服務供應商」就其提供的「流動裝置」或「流動支付服務」

的合約規範。

7.2 「本行」就以下任何事項均無須負責：

(a) 任何「流動裝置供應商」或「流動支付服務供應商」未有或延遲提供任何「流動裝置」或「流動支付服務」；

(b) 任何「流動裝置供應商」或「流動支付服務供應商」提供的任何「流動裝置」或「流動支付服務」的質素或表現（或出現故

障）；

(c) 「閣下」或「閣下的被授權持卡人」因任何原因無法使用任何「流動裝置供應商」或「流動支付服務供應商」提供的任何「流

動裝置」或「流動支付服務」；及

(d) 任何商戶拒絕接受以「信用卡」進行任何「流動支付交易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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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「本附錄」的修訂

「本行」保留修改「本附錄」及不時增加「本附錄」所訂章則及條款的權利，任何修訂如影響「本行」控制範圍內的費用及收費，「本

行」會於生效日期前不少於六十日發出通知，任何其他修訂如影響「閣下」責任或義務，「本行」會於生效日期前不少於三十日發出

通知，至於其他修訂「本行」將按照個別情況指定合理的通知期限。「本行」將以展示方式、廣告或其他「本行」認為合適的方式發

出通知。除非「閣下」或「閣下的被授權持卡人」在任何修訂的生效日期之前從所有「流動裝置」刪除所有「信用卡」及「信用卡」詳

情，「閣下」或（若為「商務卡」）「閣下」及「閣下的被授權持卡人」將受該修訂約束。如「閣下」或「閣下的被授權持卡人」不接

受任何修訂，「閣下」應及應促使「閣下的被授權持卡人」在修訂的生效日期之前從所有「流動裝置」刪除所有「信用卡」及「信用

卡」詳情。

9. 管轄法律

「本附錄」受「香港」法律管轄並按其詮釋。「閣下」接受「香港」法院的非專屬管轄權，但「本附錄」亦可在任何具司法管轄權的法

院執行。

10. 雜項

10.1「本附錄」中各項條文均可跟其餘條文分割。若在任何時候任何條文在「香港」法律或任何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法律下在任何方面

變成非法、無效或不能執行，其餘條文的合法性、有效性或應執行性均不受任何影響。

10.2「本行」可將其於「本附錄」下所有或任何權利及責任轉讓或轉移予 生銀行集團的任何成員，而無需得到「閣下」事先書面

同意。

10.3「本附錄」英文本與中文譯本文義如有歧異，概以英文本為準。


